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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习记者 陈璐媛 王芳
本报记者 汪盼宏

4月8日，“河北检察”微信公众号就河

北省邯郸市肥乡区初一学生被害案发布

情况通报，经最高人民检察院审查，依法

决定对犯罪嫌疑人张某某、李某及马某某

核准追诉。什么是核准追诉？三人或面

临什么样的刑罚？嫌犯的家长又将承担

什么样的责任？记者采访了相关法律专

家来进行解读。

什么是核准追诉？

2021年3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

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在刑法第17条

新增第3款规定：“已满十二周岁不满十四

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罪，致人

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

重残疾，情节恶劣，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

追诉的，应当负刑事责任。”

在4月8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微信公

众号发布的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博

士生导师何挺的《低龄未成年人严重暴力

犯罪可通过核准追诉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文中指出，2021年3月1日起施行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在刑法

第17条新增第3款规定，将我国的刑事责

任年龄从之前的十四周岁，个别性地、有条

件地下调到十二周岁，提供了在司法体系

内处理低龄未成年人严重暴力犯罪的一种

路径。这一调整是在考虑未成年人犯罪新

形势、新特点的前提下，兼顾被害人和社会

感受的立法应对，同时也表明，追究刑事责

任和施以刑罚是处理低龄未成年人犯罪最

后的手段，并需要针对每个案件和每个行

为人的不同情况进行审查决定。

上海邦信阳(杭州)律师事务所高级

合伙人吴迪说，就本案而言，核准追诉是

依据前述法律规定办案的程序性要求，

即已满十二周岁不满十四周岁的人哪怕

存在“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

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

残疾，情节恶劣”等情形的，也不必然追

诉及追究其刑事责任，需要由各地检察

机关层报并由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是否

追诉，经最高检核准追诉的，才需要追究

其刑事责任。换个通俗的说法，最高人

民检察院的核准追诉，代表着这三名犯罪

嫌疑人将要被判刑。

三人可能面临
什么样的刑罚？

核准追诉后，三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

可能面临什么样的刑罚？刑法第49条第

一款规定：“犯罪的时候不满十八周岁的

人和审判的时候怀孕的妇女，不适用死

刑。”刑法第232条规定：“故意杀人的，

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

刑；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

期徒刑。”

吴迪律师表示，本案嫌疑人会在232

条规定的范围内量刑（具体以法院判决的

内容为准），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

法》规定，对未成年人犯罪不适用死刑，即

三名犯罪嫌疑人在本案中，最高刑期是无

期徒刑。

犯罪嫌疑人的家长和校方
要担责吗？

案件发生后，网上也有声音表示，在这

个案件中，受害者、犯罪嫌疑人都是留守儿

童，犯罪嫌疑人的家长和校方也应当承担

责任。对此，浙江泽大律师事务所律师陆

江表示，留守儿童的教育看护，是一个复杂

的社会问题，可能融合了家庭、社会、地域、

经济等各种因素，不能简单地将留守儿童

的标签，作为法律上追责的依据。本案除

了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应承担刑事责任之

外，还涉及民事赔偿责任。根据民法典的

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作为监护人，应当承

担赔偿责任。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暨刑事法律科学

研究院副教授苏明月则认为，并不能主张

因为未成年人不能判死刑就判监护人死刑

的观点。这里面涉及刑责的分配，该进行

什么样的责任分配就做什么样的责任分

配，加害者、加害者父母、加害者所在学校

等，各自的责任是多少，应该厘清，不能把

刑责跨得太远太深。

犯罪嫌疑人被核准追诉意味着什么

《工人日报》吴铎思 马安妮

“我们公司天天让发朋友圈”“不发还扣

钱”“还要求换头像”……面对公司要求，在

新疆奎屯市某建设工程公司上班的史娟（化

名），只因没有将房屋销售信息转发朋友圈

被累计罚款600元。售房提成没到手，还被

罚了款，一气之下，史娟选择离职并通过法

律途径讨要提成、罚款、工资等。最终，新疆

生产建设兵团第七师中级人民法院终审判

决，该建设公司需向史娟支付劳务提成、扣

发工资、罚款、经济补偿金，共计31891.3元。

记者采访发现，一些用人单位要求员

工在微信朋友圈转发公司广告，并认为这

是员工的日常工作之一。

人不在岗
朋友圈却被迫打卡

2019年，史娟到新疆奎屯市一家建设

工程公司上班，负责房屋销售。入职后，公

司要求她每天将售房信息发到朋友圈以拓

宽销售渠道。于是，史娟从此开始在自己

的朋友圈“打卡”售房信息。然而，时间一

长，总有疏忽。公司规定一次未发朋友圈

罚款100元，就职期间，史娟被罚600元。

“我因病请假住院，当天没有发朋友

圈，也被罚了款。”谈起罚款的经历，史娟感

到无奈，虽说是动动手指、几分钟能够完成

的事情，但毕竟是工作，需要付出时间和精

力。尤其是下班有事或生病休息时，即便

人不在岗，朋友圈却仍要被迫营业。

2023年 3月31日，她向公司提出辞

职。同年7月，史娟申请劳动仲裁，要求该

公司支付工资、退还罚款以及支付经济补

偿金等。仲裁院支持了史娟的申请。公司

不服，提起上诉。

该公司认为，根据《案场销售管理制

度》扣款是合理的，况且史娟在该制度下发

后签了名，已经表示了认同；即使史娟认为

不合理，可未发朋友圈的罚款是销售团队

自发行为，公司又没有收到钱。

法院审理后认为，罚款是一种剥夺公民

财产权的行为。根据法律规定，罚款只能由

法律法规和行政规章设定，且实施主体仅限

于法律法规授权的行政机关等。企业不是

行政处罚主体，不能对员工进行经济处罚。

况且，史娟所交罚款的实际收款人是公司工

作人员，可见罚款未缴纳到公司账户，是该公

司有意规避。最终判定，公司罚款属违法行

为，需向史娟退还所罚600元。

对这一结果，该公司不服，继续上诉。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七师中级人民法院驳

回上诉，维持原判。

发朋友圈
成了日常工作内容

记者调查发现，不少销售类的公司存

在让员工转发朋友圈的现象。“转不转？发

不发？”让不少职场人头疼。

“本来发朋友圈也不算什么大事，可天

天发、天天转，要求越来越多，谁都受不

了。”在乌鲁木齐市一家装修公司上班的李

强说，入职之前，公司并没有明文要求必须

在朋友圈转发信息，可入职后，发朋友圈逐

渐成了他的日常工作之一，“发什么内容、

什么时候发、有没有点赞，都是事儿。”

李强告诉记者，在朋友圈发公司信息

太多，原本一些有意思、想要传递给朋友的

装修指南、装修好物也被当成广告屏蔽，不

仅没有起到好的宣传效果，反而让好好的

朋友圈变了味儿。

一部分劳动者为了将生活和工作区分

开，选择注册两个微信号或者设立分组，将

需要转发的内容仅领导可见。也有人表示

“发朋友圈是对自身工作的一种支持，但不

要频繁刷屏。”不少劳动者表示，“看似发朋

友圈或转发是一件小事，但也希望公司和

员工之间能相互尊重，多听取双方意见。”

然而，为了让员工“合理”在朋友圈转

发或推送微信链接，有的用人单位直接推

出了“相关制度”。

2023年5月，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发布

一起因员工未在朋友圈转发公司广告被罚

款1万元后遭开除的案例。该案中，重庆某

妇产医院制作了《关于常规开展全院微信链

接推荐活动的通知》，明确规定员工转发内

容、时间及处罚方式。专职司机陈某因未按

要求转发朋友圈，被扣1万元，并被开除。

双方对簿公堂。法院审理后认为，该

医院制定的通知并未经过职工代表大会或

全体职工讨论，不具有合法性，公司克扣员

工工资并解除劳动合同既不合理也不合

法。最终判决该医院支付陈某被扣工资1

万元、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5万多元。

定时发朋友圈
不该是义务劳动

“一般来说，个人的社交媒体账号，如

微信朋友圈，属于个人私域，公司无权强制

要求员工转发特定的内容。”上海市锦天城

（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律师张芬说，“在劳

动关系中，劳动者对于自己的个人信息拥

有完全的决定权与支配权，员工个人隐私

并非公司财产，公司不得私自使用。员工

有权决定是否发朋友圈，不受公司支配。”

“企业可以依据劳动法要求制定相关

制度，或者在劳动合同中明确‘工作时间内

发朋友圈是员工工作内容的一部分’，但要

支付相应的报酬。”上海兰迪（乌鲁木齐）律

师事务所合伙人王慧霞律师说，“如果是工

作时间内，定时定量要求转发朋友圈的行

为并不能算是线上加班；但若在40个工作

小时之外，且并非员工自愿完成，员工能够

举证证明加班的，可以算是线上加班，并要

求支付加班费。”

虽然一次转发不过是动动手指，耗费

不了多少时间，但次数多了占用的休息时

间也是不可忽视的。而且，公司一方不能

将转发朋友圈的行为默认为劳动者一方的

义务劳动。同时，王慧霞表示，为避免侵犯

个人隐私权，应尽量让员工使用企业微信

或者工作号，约定好工作范围及工作号、企

业微信使用及归属。

“如果员工在非工作期间或超出工作

时间发朋友圈，应当留存证据，可以向劳动

行政部门、工会组织寻求帮助，要求单位支

付加班工资，维护自身权益。”王慧霞说。

微信朋友圈咋成了加班“隐秘的角落”
阅读提示

一些用人单位要求员工在微信朋友圈转发公司广告，并认为这是员工的

日常工作之一。为了让员工“合理”“有效”地在朋友圈转发或推动微信链接，

有的用人单位直接推出了“相关制度”。

专家认为，虽然每次转发不过是动动手指，耗费不了多少时间，但公司不

能默认这是义务劳动。如果员工在非工作期间或超出工作时间发朋友圈，应

当留存证据，可以向劳动行政部门、工会组织寻求帮助，要求单位支付加班工

资，从而维护自身权益。


